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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证公函【2026】0864 号

关于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报

有关事项的问询函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我部向公司发出《关于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业绩

预告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公司已披

露相关回复公告。经审阅，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对前次《监管工作函》

所涉事项的回复存在不充分、不完整等问题。同时，依据《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

的一般规定》，公司 2025 年年报相关事项尚需进一步补充披露。根

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等有关规定，现请公司进一步

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关于湖南子公司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

前次《监管工作函》关注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青晔机械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青晔）营业收入扣除事项。公司及年审

会计师回函显示，湖南青晔相关收入无需扣除，但公司回复内容与

相关部门向我部提供的材料存在重大差异，相关材料显示，一是湖

南青晔对第一大客户湖南星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邦机

械）依赖度达 99.81%，且原第二大客户在 2026 年度没有和湖南青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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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计划。二是湖南青晔缺少对供应商的选择权，且与客户存在大

量供应商重合的情况。除设备供应商是湖南青晔自主确定以外，其

余前 10 大供应商均在得到客户认可后开展合作，如果供应商得不到

客户认可，湖南青晔则不会向供应商采购。三是湖南青晔无在手专

利、产品技术要求不高，所在园区内有其他供应商可提供类似产品。

四是湖南青晔无在职焊工，仅有 2 名铆焊组长，焊接工人主要依赖

劳务公司提供，劳务公司提供约 40 人至 50人在湖南青晔长期工作，

相关人员由劳务公司管理。

请公司：（1）补充披露 2026 年业务开展及客户拓展情况，进一

步论证业务可持续性；（2）说明星邦机械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湖南

青晔供应商的选择过程，包括但不限于推荐供应商名单、参与供应

商评审等，进一步论证是否存在客户指定供应商的情况，公司相关

业务是否具备商业实质及收入确认的合规性；（3）回函显示湖南青

晔具有“结构件图纸细化、焊接和金属切削”技术，请补充披露具体

操作步骤、技术参数、参与人员等，并结合无在手专利等相关情况，

进一步论证湖南青晔是否具备技术优势；（4）补充披露员工姓名、

岗位、雇用单位名称及雇用时间、专业背景、从业年限、社保缴纳

情况及具体职责分工，在每个生产环节的具体工作内容、工时占比

等；（5）说明相关回函内容与有关材料存在差异的原因，并结合前

述问题的核实情况，说明湖南青晔营业收入是否属于应当予以扣除

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问题逐一核查并发表

意见。关注到，年审会计师在《监管工作函》回复中披露的核查程

序仅包括“查询工商信息、访谈管理层、查阅内部文件、核对财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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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等程序，请年审会计师补充披露：（1）是否对湖南青晔的外协厂

商进行了实地走访或核查。若已执行，请披露走访的厂商数量、占

外协采购金额的比例、走访过程及核查结果；（2）是否对湖南青晔

固定资产投入进行实地盘点，若已执行，请披露核查情况及结论；（3）

是否对湖南青晔与主要客户、主要供应商之间的资金往来进行核查，

是否发现存在资金闭环或异常资金往来情形；（4）说明相关回函内

容及有关材料存在差异的原因，说明所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

适当，足以支持“湖南青晔营业收入不属于应扣除项目”的审计结论，

是否存在审计证据不足的情形。

二、关于加气业务相关事项

前次《监管工作函》关注到，公司加气业务存在手工台账登记

不完整，未能获取全部车牌信息，销售价格调整频繁且未形成书面

记录等问题。相关材料显示，公司存在部分开票客户和实际加气客

户不匹配、加气站存在事后编造卸液记录、加注及支付数据存在极

端异常值、加气前安全检查次数与加气次数差异较大等异常情况。

年审会计师采取 IT 审计、视频抽验等程序进行收入确认真实性的核

验。

请公司：（1）公司回函显示，按照《价格调整制度》调整价格。

请补充披露《价格调整制度》的具体内容，说明价格调整的触发条

件、审批流程以及书面记录、是否符合行业惯例；（2）手工台账登

记不完整的具体情况，包括缺失的字段、涉及的交易笔数及金额占

比；（3）事后编造卸液记录的具体情况，包括编造的次数、涉及的

采购量及金额等；（4）加气前安全检查次数与加气次数差异较大的

具体情况，包括差异比例及原因；（5）结合上述异常事项的核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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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评估上述事项对相关收入确认准确性的影响以及是否构成内部

控制重大缺陷。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逐一发表意见，并补充披露：（1）对

系统数据完整性、准确性的验证过程及结果；（2）视频监控的覆盖

范围，通过视频监控验证交易的真实性具体过程以及未获取视频部

分的替代审计程序；（3）结合上述情况，说明采取的审计程序、获

取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恰当，论证公司加气业务收入确认准确性，

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三、其他事项

1、关于商誉减值。年报及相关公告显示，公司 2025 年因收购

茫崖源鑫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茫崖源鑫”）及其全资子公司巴

州鲁新鼎盛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州鲁新”）等天然气相关公

司，形成商誉为 5,173.18 万元，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2,971.22 万元，

计提比例高达 57.44%。请公司：（1）补充披露商誉减值测试的全过

程，包括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认定、可收回金额的计

算方法、关键参数的选取情况；（2）逐项说明茫崖源鑫和巴州鲁新

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间及判断依据，说明在收购完成后不足半年

即出现大额减值迹象的原因，是否存在收购时未充分评估和披露标

的资产瑕疵、经营风险等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2、关于存货。年报显示，截至 2025 年末，公司存货账面原值

为 3.36 亿元。其中开发成本原值为 2.96 亿元，占比 88.10%。本期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364.20 万元，累计计提比例为 2.57%，涉及库存商

品、在产品及原材料，未对开发成本项目计提减值。请公司：（1）

补充披露存货各项目减值的计提方法，包括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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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售价的选取标准等，并结合库龄情况，说明减值计提的合规性；

（2）补充披露开发成本的具体构成，包括对应的项目名称、项目性

质、开工时间、预计总投资、累计投入金额、预计完工时间及当前

建设进度，说明相关项目是否存在停工、缓建、市场环境是否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3）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未对开发成本计提减值的

合理合规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3、关于其他非流动资产。年报显示，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

中，未办理过户的抵债房产原值 1.48 亿元，本期新增计提减值 500

万元，累计减值 0.7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抵债房产的性质、未过户

的原因及是否存在后续过户风险，评估的主要过程、采用方法及关

键假设依据，说明减值计提的充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4、关于固定资产。年报显示，公司近三年通过经营租赁租出的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3,110 万元、5,330 万元、5,148 万元。请公

司补充披露房产出租的具体情况，包括承租方、地址、租赁期限和

产证情况，上述房产是否能够单独计量或出售，是否为管理层为赚

取租金作为持有目的，出租房产在固定资产而未在投资性房地产中

核算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

表意见。

5、关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中的包含项

目珠海和谐康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期末公允价值为 1,140 万元，

本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利得 155.48 万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

相关存续期和对应投资退出、解散和清算条款，合伙企业资金的具

体投向；（2）结合标的存续期、持有目的等情况，说明对相关投资

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准则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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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披露，在 10 个交易日内就上述事项书面

回复我部，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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